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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问题

土地托管出现

 流转带来的问题
 流转期限短、合同签订不规范、价格标准

缺乏
 农民难以从土地升值中获益
 ……

 适应性问题
 农地流转不能完全满足各类农户的需求

 农户较弱的流转意愿及能力与对外转移带来
的问题

 定义：不愿耕种或无能力耕种的农地经营权
拥有者委托他人或机构代为管理或经营耕地

 主导方

 专业大户或合作社主导
 供销社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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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托管下农业生产活动全部由托管方负责，且需保证最低土地产出

，农户支付托管费用即可，这种模式适合常年在外打工及留守人员缺乏

劳动能力的农户。

半托管下农户可以自主选择耕地，播种，护理，灌溉，收割等环节

，根据选择环节交纳费用，为了保障半托管能够吸引农户，单项服务的

价格都低于市场价。

订单托管主要针对专业大户、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农业企业

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托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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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时期人们对土地托管与农地流转的关系存在不同的认识。

在土地托管的早期，学界主要认为土地托管是农地流转的一种形式。

但是随着土地托管的发展，学术和实践层面逐渐认同土地托管是不同于农

地流转的一类农村土地经营方式。

托管与流转区别：

（一）土地托管不改变农户的土地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而农地

流转不改变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但是经营权与收益权为流转方所有。

（二）土地托管的收益归农户所有，农户给予托管方一定费用，而流转

的收益归流转方所有，农户获得一定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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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分析更具科学性，本文先以一年一季的耕作制度为例，在缺乏农

业补贴政策时分不同流转发育程度地区进行分析。上述分析后本文再放宽

相应条件，具体探讨一年多季及差异化补贴政策时的土地托管与流转之间

的关系。

之所以将农地流转分不同发育程度进行分析，一方面是因为更符合现

实情况，另一方面是因为不同地区情况与结论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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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地流转尚未发育地区

经济水平较低、非农就业机会较少、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土
地、农业结构以粮食作物为主。此外土地除了经济效用外，
保障、就业效用依旧突出，而且多位于山区。

地区特征：

一方面是因为农户不愿意参与土地市场， 即使少数农户愿
意转出土地也难以连片， 土地的有效供给严重不足

土地有效
供需不足：

另一方面，土地的低产出水平、高自然风险与崎岖的地形
对流转造成了显著障碍，土地市场的需求也难以形成

土地流转难以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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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农地流转尚未发育地区

三类托管模式：

订单托管不适合。因为当地缺乏订单托管对象，即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

全托管也不适合。因为全托管下托管费用较高，劳动力不需参

与农业生产。然而该地区农户家庭劳动力较多，但收入低、对经济

支出更敏感。因此不适合。

半托管符合当地需求。菜单式服务下农户选择空间大，尤其是

可以利用半托管进行自身技术能力不足的生产环节。

土地托管具有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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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农地流转发育一般地区

供销社主导托管——提供订单托管

存在替代效应

在现实情况下，单季土地的全托管费用为 700 元左右，

粮食作物的土地租金通常低于 500 元， 而小麦等粮食作物的

单产一般为1200 斤，2014 年国家小麦最低收购价为每百斤

118 元，因此亩均收益为 1416 元。为简化分析，本文将流转

租金定为 500 元/亩，土地亩均收益为 1400 元/亩，全托管

费用 700 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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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农地流转发育一般地区

供销社主导托管——不提供订单托管

存在替代效应

单一的新型主体往往缺乏农资、机械等方面的渠道，经营成本

较全托管时的 700 元高。

技术劣势可能使新型主体的亩产低于 1200 斤，亩均产值则不

足 1400 元，但土地租金500元却具有刚性。

这些变化使得新型主体的亩均土地纯收益低于 200 元，这意

味着即使新型主体投入全部纯收益， 也难以弥补流转与托管给农

户带来的收益差。因此，土地托管对流转具有挤出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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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农地流转发育一般地区

供销社主导托管

除了上述基于经济效益的替代效应，土地托管相对于流转的比

较优势会强化替代作用。

1、土地托管保留了农户的土地权益，也为农户从事非农产业

提供了退路；

2、差异化、多元化服务适应了农户家庭现实情况，满足了绝

大多数农户的生产需求；

3、土地托管保证了农户的农业生产利益主体地位，因此不存

在农地流转中的瞒报土地产量、质量、故意毁坏农作物等道德风险

,也避免了外来资本与本地居民之间的信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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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农地流转发育一般地区

新型主体主导托管

替代效应弱化

新型主体作为托管方，因为缺乏平台及渠道优势且其提供的托

管服务价格需要包含一定的利润，同环节的对外托管价格较自营成

本高。这种差异化的生产成本弱化了替代效应。550

500

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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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农地流转发育一般地区

总结：在供销社主导的土地托管案例中，因为平台等方面的优势

并且结合托管下的收益分配模式，农户直接从土地中获得了更高收益

。这一现状提高了农户对土地的期望，土地价格上升，对地租支付能

力有限的流转方形成了准入门槛，土地托管对流转的替代效应凸显。

新型主体托管下的差异化价格将缩小的流转-托管收益差转变为

自身的纯收益，即使支付和托管收益相同的土地租金，新型主体依然

有利可图，因此替代效应弱化，两者可能同时存在。

替代效应的强弱直接取决于新型主体能否在消除流转-托管收益

差后依然获得净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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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农地流转发育完善地区

一方面，托管方可以针对自主经营承包地的农户提供半托管服务。

另一方面，成熟合作社等新型主体内的入股农户收益与托管下相当

，但是与之前分析相似，除了成熟新型主体内的入股农户外，其他农户

主体的土地租金收益低于托管，托管对流转仍然存在替代效应。



当前两季的亩产多在1800斤左右，2014年国家收购价分别为

135元/50公斤和138元/50公斤，计算出每亩产值为2437元。据此

本文假设亩均土地产值为2400元，土地全托管费用为1000元，

土地租金为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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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分析一年多季的情况，以一年两季的双季稻为例。

存在替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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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普通农户的补贴政策相同

存在替代效应

假设补贴为100元，当补贴全部为新型主体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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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普通农户的补贴政策相同

存在替代效应

假设补贴为100元，当补贴由新型主体与转出农户间对半分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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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普通农户的补贴政策相同

存在替代效应

假设补贴为100元，当补贴全部由农户获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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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较普通农户更多的补贴

替代效应弱化

假设新型主体获得200元补贴，普通托管农户补贴为100元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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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新型主体的补贴是由主体获得还是土地转出户获得，当补

贴政策相同时，都存在刚性的替代效应。

但是只要存在针对新型主体的超额补贴，弥补农户的流转-托管收

益差后，新型主体都可以获得与超额补贴相等的纯收益，超额补贴越多

，纯收益越高，其用于弥补农户流转-托管收益差的能力越强，替代效

应越弱。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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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表 1 不同情况下土地托管与流转的替代效应 

托管 

主导方 

相同补贴政策（含无补贴政策）  超额补贴政策 

流转 

尚未发育 
发育一般 充分发育 

 流转 

尚未发育 
发育一般 充分发育 

供销社 显著 显著 分化
1  

显著 弱化 弱化 

新型主体 -
2
 弱化

 
分化  - 弱化 弱化 

 注 1：供销社托管下的分化是指对成熟新型主体内的入股农户托管缺乏替代效应；但对该地区的其他农户而言，托

管对流转具有替代作用。新型主体的托管分化是指托管对土地转出农户缺乏替代效应，但是对自主经营农户具有对

流转的替代效应。 

注 2：流转尚未发育地区缺乏新型主体，所以效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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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论的两个前提

第一，替代效应的前提是土地托管和农地流转都是针对粮食作物而言，

当流转进行非农生产时，因为土地产值较高，支付土地租金的能力更强，上

述的替代效应缺乏存在的基础。

第二，替代分析的出发点是农户的成本收益比较，因此前提是农户依旧

从农业中获取收入。



流转问题
托管出现

现有认识
逻辑框架

不同流
转地区

不同耕
作制度

不同补
贴制度

结论与
建议

不同流转发育程度的地区，农地流转都在一定程度上不适宜当地的

发展。再推进农地流转对于实现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效果

有限。

在当前我国农村环境下，土地托管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土地托管可以推进流转难以发育地区的土地规模经营；

其次，解决了被托管农户家庭劳动力对外转移的后顾之忧，减少季

节性转移与往返开支，提高非农收入与农业收入水平；

最后，土地托管可以实现托管方、农户以及村集体的多赢，也为供

销社的综合改革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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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过程中，需要各地根据自身实际，尤其是

农户对土地的依赖程度选择合适的发展方式。

当前针对土地托管的补贴政策极少，托管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比较

优势，未来土地托管要进一步发展，适当的补贴政策是重要保障。

因此，未来国家的补贴政策一方面可以面向实际种粮的农户及新型

主体投入，另一方面可以针对托管方进行投入，以强化土地托管在实现

土地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作用。




